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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密码误触下单，意外开通难以
关闭，资金危机信用受损……近年来，各
大网上购物平台纷纷推出“先用后付”支
付方式，“0 元支付”的噱头吸引消费者
目光的同时也引发了质疑。

这种所谓的新型消费模式，是指满
足条件的用户在网络购物时可以先0元
下单，待确认收货后再在规定时间内付
款。记者调查发现，“先用后付”确实在
一定程度上简化了支付流程，但目前存
在的安全风险、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等
问题仍需警惕。

被开通：4岁女孩下单6件商品

“下单时不用输入任何密码，也不
需要指纹、面容验证，收到货时我才反
应过来是女儿玩手机时误触下单的。”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陈女士提起这段经
历时仍有些难以置信，4 岁的女儿怎么
就能如此轻易地成功下单了 6 件共计
400多元的商品，“这种支付方式真的成
熟和安全吗？”

北京市民李女士也有类似经历。“完
全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被开通’了这个服
务，尽管我每次都刻意选择其他支付方
式，但下次结算时‘先用后付’依然是默
认选项。”

除了女儿误触带来的麻烦，陈女士
表示自己也不愿意使用“先用后付”功
能，“下单时感觉不要钱一样，还款时钱
包却突然瘪了下去，花销也要比不开通

时多出一些。”她说。
记者搜索各大购物和消费平台发

现，淘宝、拼多多等应用都普遍支持“先
用后付”功能。这一策略可以说是在用
户增长和交易量增速趋于饱和的激烈竞
争下，电商平台的又一创新尝试，简化购
物流程，吊足用户胃口。

业内人士称，“先用后付”概念极具
吸引力，它赋予消费者无需支付任何费
用即可先行体验商品的权利。“满意后
再付款，不满意轻松退货”的宣传标语
看似百利而无一害，但实际运行起来，
却让不少消费者担心在无意之间被“割
了韭菜”。

“先用后付”争议何在？

不少受访者表示，网上购物可以越
来越便利，但是支付方式不能丢掉严
谨。“先用后付”带给消费者的不良体验
和存在的不当行为应引起重视。

——“被开通”且“难关闭”。
一些平台将“先用后付”选项隐匿于

支付界面细微之处，以不易察觉的提示
询问用户是否启用；一些平台则在用户
初次体验后自动激活，并在日后消费中
直接“默认勾选”且难以更改。

然而，与这种近乎“无障碍”的开通
流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取消步骤异常
繁琐复杂。记者尝试关闭“先用后付”默
认设置，一直难以发现关闭页面。最终
不得不致电客服，在其指导下进行四五

步操作后才彻底关闭。
“平台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消费者

接受‘先用后付’功能的行为，涉嫌侵
犯消费者的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北
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宇
维说。

——“秒下单”但“多花费”。
“先用后付”的支付方式给消费者带

来极大不安全感，尤其对于未成年人或
对智能手机操作不熟练的人群，误触下
单风险显著增加，可能导致因并不知情
或资金紧张而逾期支付，进而对消费者
信用记录产生不良影响。

“我女儿误触下单的产品我不仅要
挨个将它们退回，还要支付相应物流费
用，这既让我承担了信用风险，还要处理
后续问题。”陈女士不解道，本来是便利
措施，怎么却让她花费了更多精力？

不少消费者反映，“先用后付”的确
让他们“花费”更多了。作为一种消费信
贷模式，“先用后付”在心理上降低决策
门槛，延后对实际花费的感知，从而可能
导致过度消费。

——“夸大优点”但“含糊风险”。
“我母亲看到‘0元试用’就下单了，

以为是免费送呢。”河北秦皇岛市民杨先
生抱怨道。

部分电商平台在推广“先用后付”
时，往往倾向于夸大其便捷性、灵活性等
优点，对于潜在的风险和问题，未能给予
消费者充分警示和说明，反而想方设法
让消费者“手滑一下就下单”。

很多消费者称自己根本不记得是如
何开通的“先用后付”功能，更不要提阅
读细则了，“根本没有印象”。

理性选择 加强监管

业内人士指出，普及“先用后付”支
付模式必须尊重消费者知情权和自主选
择权。购物平台需优化其开通、更换及
关闭流程，提供简单便捷的操作指引，并
强化信息披露，让消费者全面了解该支
付方式利弊后理性选择。监管部门应加
强监管，对于存在违规行为的平台，及时
进行处罚和整改。

王宇维建议，消费者在决定使用
“先用后付”功能之前，需充分了解其
运作机制及风险，对平台的默认设置保
持警惕，及时更改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定期查看信用记录和账户余额，确保没
有因误触下单或逾期付款而产生不良
影响。

黑龙江省消费者协会投诉部工作人
员赵振宇提示，当权益受损时，消费者应
妥善保存相应证据并第一时间通过平台
客服协调解决。如若平台介入无效，建
议消费者及时向有关行政部门或者消费
者协会投诉。

“在受理消费者投诉后，我们会积极
调查调解，也请大家关注我们发布的消
费提示，谨慎开通、理性消费、及时付款，
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赵振宇说。

据新华社

新华社天津12月10日电 在全国范围内寻找
“征信白户”贷款购买豪车，提车后立即转卖套现、分
赃……

近期，天津、山东、上海等地警方打掉多个涉汽车
贷款诈骗犯罪团伙，有的涉案金额上亿元，一条环环相
扣的车贷诈骗黑色链条由此揭开。

为了3万元背上几十万元贷款

近期，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成功打掉了一个
涉汽车贷款诈骗的跨省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53 人，涉案金额上亿元。牵涉其中的张某至今仍

“稀里糊涂”。
今年 2 月，张某从山东淄博赶到天津市河东区

报案，称自己“被骗了”。张某当时称，半年多前，经
王某和高某介绍，来天津贷款购买了一辆价值45万
元的某品牌汽车。双方约定，购得车辆归王某所有，
首付款、月供均由王某垫付，他只配合申请汽车贷
款，并拿到3万元的报酬。

“当时王某、高某说，只需要来天津做一笔车贷
流水，就可以帮我提升贷款资质。”想到来天津有人
管吃住，还能分到一笔钱，张某欣然答应。但按约定
贷款买车2个月后，王某和高某再也联系不上。

介绍人不见了踪影，车子不归自己所有，几十万
元贷款却还在自己名下，张某慌了神，向警方求助。

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接到报案后，立即组织
经侦部门民警对案件进行研判分析。“经过深入分析
发现，王某、高某大量给他人交首付购车，短时间内
又获得回款，非常可疑。”河东分局打击犯罪侦查支
队五大队副大队长樊鸿博说。

随着相关线索汇集，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
车贷犯罪团伙浮出水面。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是一个叫王某龙的人，他在
全国范围内控制了多个类似于王某等人的小团伙，
并为小团伙提供资金支持，用于支付车辆首付实施
贷款诈骗。王某、高某作为该犯罪团伙中的成员，负

责寻找、联系“背贷人”等工作。
张某贷款花45万元购买的车辆，几个小时后被

以约 40 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山东的二手车商。一贷
一卖之间，犯罪团伙从银行套利20多万元。“这些钱
被分给 10多个人，多的分到十多万元，最少的也拿
到了 5000 元。”河东分局打击犯罪侦查支队五大队
民警樊宇说。

“垫资人”“中介”“背贷人”等各有分工

近来，全国多地发生类似车贷诈骗案件。
不久前，上海青浦警方侦破一起汽车贷款诈骗

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11 名，贷款诈骗金额 300 余万
元。今年夏天，山东省德州乐陵市公安局侦破一起
特大涉汽车贷款诈骗案，抓获团伙犯罪嫌疑人 17
人，涉案价值达1.2亿余元。

记者了解到，车贷诈骗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黑色
产业链，涉及“垫资人”“中介”“背贷人”等多个角色。

“‘垫资人’一般是贷款诈骗活动的组织者，起主
导作用。”樊宇说，“垫资人”主要为支付车辆首付、骗
取贷款提供资金。为了防止骗局被快速识破，有的

“垫资人”会为“背贷人”提供3至4个月的月供资金。
“中介”负责物色“征信白户”、助贷、买卖车辆

等。据介绍，“中介”还会进一步细分为“联系人”“助
贷人”“销赃人”等。

“‘联系人’负责寻找‘背贷人’，也就是在全国各地
物色‘征信白户’。‘助贷人’通过伪造工作单位、家庭住
址、银行流水、收入证明等方式给‘背贷人’进行‘包
装’，还会提供相应的贷款指导和培训。”办案民警说。

与此同时，“销赃人”提前找好买家，等贷款购车
完成后，短时间内将车辆转手、变现。

“背贷人”是这条黑色产业链上的“工具人”。警
方介绍，“背贷人”往往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无固
定工作，急需资金或急于提升自身贷款资质。在“首
付不用本人付、贷款不用本人还，还能拿到分红”等
话术诱惑下，一些人选择出卖征信配合“中介”贷款。

一个“背贷人”的征信，三四个月时间就会被“榨
干”。天津警方查处的这一团伙中，有“背贷人”在多
地贷款购买了4辆车，总价值200余万元。

漏洞亟待补齐

天津市公安局经侦总队相关负责人表示，车贷
诈骗案件呈现出高频、快速、流窜作案等特点。

由于犯罪分子手中拥有车辆全套贷款手续，第
三方人员购买过后，追赃挽损难度大。金融机构无
法收回放贷资金，损失巨大。

樊鸿博说：“有些人从事过汽车贸易工作，或有
银行借贷部门工作经历。申请贷款时，会通过手机申
请、规避面签，并让‘背贷人’将贷款周期拉满，从而提
高银行的放贷意愿。购买车辆时，也会选择更容易贷
款购买的小众豪华品牌轿车。”

有的银行没有对贷款人进行严格审核；有的银
行贷后管理松散，未对汽车上牌后的抵押情况进行
有效跟踪，也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受访人士认为，银行等贷款机构应完善内控机
制，加强信贷管理、从业人员纪律约束，严格落实贷
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的贷款“三查”工作。

“从事汽车销售的4S店、二手车商，一般是能够
发现其中蹊跷的；但有些人为了获利，在不担责的情
况下，揣着明白装糊涂。”办案民警说，车辆从购买、上
牌到卖出仅仅几个小时，行车里程只有20多公里，明
显不符合常规。汽车行业应加大监管力度和从业人
员教育，防止违规操作。

此类案件中，“背贷人”不乏农民和涉世未深的
大学生。樊鸿博说，刑法明确规定，以欺骗手段取得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
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需要承
担刑事责任。

警方提示，广大群众在日常生活中要不断增强
防范意识，提高警惕，珍惜自身信用记录，不要因为
贪图蝇头小利而沦为违法犯罪分子的帮凶。

“先用后付”套路多，擦亮双眼巧避坑

揭秘车贷诈骗链条


